
吉 林 省 气 象 局

吉林省气象局关于开展 2025 年雷电防护装置

检测质量考核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气象局、长白山气象局，省气象灾害防御技术中心，

各相关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单位：

按照《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管理办法》《吉林省雷电防护装

置检测质量考核办法》等要求，我局将组织开展 2025 年雷电防护

装置检测质量考核工作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考核对象、时间

1.考核对象：抽取部分在我省行政区域内开展雷电防护装置

检测业务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单位（以下简称检测单位，详见附

件）。

2.考核时间：2025 年 8月 18 日至 11 月 30 日。

二、考核内容

1.质量管理体系、安全生产和档案制度是否健全并有效运

行；

2.检测专用仪器设备是否经检定或校准，并在有效期内；

3.检测方法、设备使用和检测数据、指标是否符合相关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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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规定；

4.涉及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质量的其他要求。

三、考核范围、方式

1.考核范围：吉林省气象主管机构颁发资质的检测单位考核

2024 年完成的检测项目，省外气象主管机构颁发资质的检测单位

考核 2025 年完成的检测项目。

2.考核方式：考核组对资质单位的检测项目进行抽检，考核

方式为资料检查和项目验证。

四、考核结果应用

考核结果将通过吉林省气象局网站向社会公布，作为检测单

位信用管理、资质延续、升级的重要依据。本次质量考核不合格

的检测单位，纳入吉林省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单位异常名录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1.各检测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做好本单位考核的各项准备工

作，安排专人配合开展相关考核工作，并对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

责。

2.考核组要按照相关要求组织开展考核工作，于 2025 年 11

月 25 日前向省气象局上报考核结果，并整理考核资料，交由吉林

省气象局归档。考核中发现的问题应反馈被考核单位，提出整改

意见和建议，并及时解读相关标准，给予技术指导，帮助企业提

升业务水平。同时协助市（州）气象局、长白山气象局做好质量

考核不合格整改复核工作，确保考核工作取得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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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各市（州）气象局、长白山气象局要落实属地化监管职责，

本地区有被考核对象的，做好本行政区域内考核工作的组织协调；

要派出防雷监管人员、防雷专家配合考核，对质量考核不合格的

单位下达整改通知书，明确整改要求，并负责跟进处理质量考核

发现的问题，确保被考核单位整改到位；同时将被考核单位整改

情况及时上报吉林省气象局政策法规处。

附件:2025年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质量被考核单位名单

2025年8月15日

吉林省气象局


